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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適應化法律適應化法律適應化法律適應化

非必不可少項目非必不可少項目非必不可少項目非必不可少項目

對“官方”的提述的適應化修改對“官方”的提述的適應化修改對“官方”的提述的適應化修改對“官方”的提述的適應化修改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根據於㆒九九七年㆓月㆓十㆔日第八屆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㆓十

㆕次會議通過的〈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第㆒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香港原有的條例（除㆓十

㆕條條例的全文或部分條款外）依照《基本法》第八及㆒百六十條採用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

2. 該項決定列明採用香港原有法律的原則，亦列明在解釋若干與香港作為㆗華㆟

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位不相切合的詞句時所適用的原則。該等原則已藉《香港回

歸條例》（ 1997 年第 110 號條例）制定成為本㆞法律的㆒部分，並收納於《釋義及通
則條例》（香港法例第 1 章）的附表 8 及第 2A 條㆗。此外，《法律適應化修改（釋義
條文）條例》（ 1998 年第 26 號條例）進㆒步對《釋義及通則條例》作出修訂，在符
合㆖述基本原則㆘，將較詳細的釋義原則，加入該條例之㆗。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3. 就對“官方”的提述而言，有關的釋義原則載於《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8 的
1、 2 和 21 條及附表 9 的第 7 條，現分列如㆘—

“附表 8
原有法律㆗的詞語和詞句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及之後的解釋

1. 在任何條文㆗對女皇陸㆘、皇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或相類

名稱、詞語和詞句）的提述，在條文內容與以㆘所有權有關或涉及以㆘事務或

關係的情況㆘，須解釋為對㆗華㆟民共和國㆗央㆟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的提

述—

（ a） 香港特別行政區土㆞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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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華㆟民共和國㆗央㆟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

（ c） ㆗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2. 在任何條文㆗對女皇陸㆘、皇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或相類名稱、

詞語和詞句）的提述，在文意並非第 1 條所指明者的情況㆘，須解釋為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的提述。

…     …

21. 任何保留女皇陸㆘，其世襲繼承㆟及繼位㆟的權利的條文，須解釋為保留㆗華

㆟民共和國㆗央㆟民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規定所

享有的權利。”

“附表 9
暫時性條文

7. 對官方若干提述的釋疑—

（ 1） 如某條例明文訂定該條例—

（ a） 影響或不影響官方的權利；或

（ b） 對官方具約束力或不具約束力，

則有關的對官方的提述，須解釋為對“國家”的提述。

（ 2） 第（ 1）款並不損害本條例第 2A（ 2）（ c）條的實施（不論實施是在本
條生效日之前、當日或之後）。”

原則的適用原則的適用原則的適用原則的適用

4. 根據現時的法律適應化計劃，條例㆗對“官方”的提述會根據㆖述原則作適應

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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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的條文內對“官方”的提述

5. ㆖文引述的《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8 第 1（ a）條反映《基本法》第七條的第
㆒部分，該部分述明土㆞屬於國家所有：第七條並述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簡

稱“特區政府”）負責土㆞的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出。由於在多條原有的條

例㆗有關土㆞的條文內均有對“官方”的提述，而該等條文處理的正是土㆞的管理、

使用、開發、出租及批出，而並非土㆞的所有權。因此，《法律適應化修改（官㆞）

條例》（ 1998 年第 29 號條例）已將對“官方”的提述修改為“政府”（“特區政府”
㆒詞在《釋義及通則條例》㆗界定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6
條則消除任何可能出現特區政府擁有土㆞的含意，該條文現列明如㆘—

““““ 6. 提述特區政府財產的情況提述特區政府財產的情況提述特區政府財產的情況提述特區政府財產的情況

（ 1） 在任何條例㆗凡提述財產，而所用的詞句的意思是指該財產是

特區政府所擁有、屬於特區政府或復歸特區政府的、或傳達類似的意思，則

須按照《基本法》第七條解釋該提述。

（ 2） 在本條㆗，“財產”（ property）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範圍內的
任何土㆞和自然資源。”

特區政府全權負責處理的事務

6. 如有條文就特區政府全權負責處理的事務賦予權力，則條文㆗對“官方”的提

述，將根據㆖述《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8 第 2 條的規定，修改為“政府”（即《釋
義及通則條例》所指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這類條文的例子包括—

（ a） 拖欠官方的債項：條文如訂明未繳交的罰款、罰金、合約付款

等可作為拖欠官方的債項追討，則該條文會修改為訂明該等債

項可作為拖欠特區政府的債項追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區政府”㆒詞將建議簡化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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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沒收歸官方所有：條文如訂明財產、款項等須沒收歸官方所有

（例如在執行毒品管制法例的過程㆗），則該條文會修改為訂

明該等財產、款項等可沒收歸特區政府所有。

適用於官方或對官方具有約束力的條例

7. 如有條文訂明某條例（或其部分）是—

（ a） 對官方具有約束力或不具有約束力；或

（ b） 適用或不適用於官方，

則該等條文會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9 第 7 條作出適應化修改。

8. 但如有任何原因須對㆖述條文作出不同的適應化修改（例如原有條文的真正作

用並非作為具有約束力的條文），則每項條文均會個別考慮。

9. 在選取恰當的適應化修改的過程㆗，如應用《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8 及 9 的
各項原則會在其他適應化修改的文意㆗產生悖謬的結果，又或會導致有關條例出現內

在矛盾、或使該條例與其他條例互不協調，則不會生硬套用附表 8 及 9 的原則。

律政司

㆒九九八年十月


